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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水函〔2019〕126号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

加强新建居住区配套中小学、幼儿园 

“三同步”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迎接广东省人民政府对区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府办函〔2018〕119号)精神，推动各职能部门切实履行教育职责，进一步促进我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现结合我局职责，对城镇新建居住区配套中小学、幼儿园的建设要求如下：

一、建设单位申报规划总平面图时应根据规划条件，将配套中小学、幼儿园“三同步”纳入规划。

二、设计单位设计施工图时应根据获批的规划总平面图，将配套中小学、幼儿园同步纳入施工图设计。

三、施工图审查机构要严把审图关，在审图时必须查阅新建小区规划总平面图，若规划总平面图中有配套中小学、幼儿园，须将其纳入审查范围。

四、施工单位必须按经审查后的施工图进行施工，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应把配套中小学、幼儿园同步施工纳入考虑，若条件允许应优先建设配套中小学、幼儿园。

五、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核发施工许可证及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时，要求建设单位对配套中小学、幼儿园予以优先申请。原则上配套中小学、幼儿园竣工验收备案时间不迟于商品房的竣工验收备案时间。对未按要求实施“三同步”的房地产项目，我局将考虑在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预售款监管方面予以限制。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19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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